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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进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牵头开展263行动中的“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环境隐患、提升生态保护水平、提升环境执法监管水平”专项行动。
2.完成2018年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书中相关年度目标任务，推进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理顺全市各部门环保职责，督促各市（县）区出台《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规定》, 修订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细则，编制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
3.加强水污染防治，制定实施水污染防治工作年度计划，推进实施114个年度重点工程项目，推进生态环境部通报太湖治理问题74项整改措施的落实，定期报送河长制水质数据，确保完成省下达的年度优Ⅲ比例和劣Ⅴ比例目标任务。
4.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制定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年度计划，扎实推进燃煤烟气、工业废气、施工扬尘、机动车船尾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防治工作，加强空气质量监测预警，完成省下达的PM2.5平均浓度和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目标任务。
5.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制定《无锡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及年度计划，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和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开展危险废物、工业污泥、医疗废物等规范化检查，大力推进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建设。
6.贯彻落实新《环境保护法》，开展“绿刃2018”环境执法专项行动，完善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做好环境信访工作，严格执法监管，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7.推进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
8.严守环保准入门槛，依法依规开展规划环评、建设项目环评，实时报送环评审批信息。积极推进环评制度改革，推进“三线一单”划定工作，深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
9.完成省下达的减排目标任务，推进水环境区域补偿，开展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完成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入户调查（数据采集）工作。
10.启动“感知环境智慧环保”物联网示范工程二期项目建设。
11.加强节能管理，建设“两型”机关。完成本部门“三公”经费控制目标。
12.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其他重点工作任务。

